附件2：

回避关系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应聘单位                       

                                       ，应聘岗位              ，本人已知晓以下招聘回避规定：

一、广西海韵之友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职职工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应聘本公司的岗位。

二、广西海韵之友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同级非领导干部的配偶、直系血亲及其配偶不得应聘本公司的岗位。

三、应聘人员与广西海韵之友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职干部存在亲属关系的，不得应聘录用后即构成干部任职回避情形的岗位。录用后即构成干部任职回避情形是指在公司内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部门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以上所指直接隶属，是指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同一领导人员，包括同一级领导班子成员；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上一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

四、参与招聘工作的人员，凡与应聘者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等亲属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工作公平性情形的，应当回避。

五、本规定所指亲属关系包括：

1.夫妻关系；
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本人承诺不存在以上不符合广西海韵之友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回避有关规定的情形，且与本次招聘工作人员不存在需要回避的亲属关系。本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公司取消录用资格或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
承诺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